
珠山区编办2021年部门
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方针、政策以及机构编制管理法规，拟订全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法规。 
    2、统一管理区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审判、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关的机构编制工作。
3、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研究拟定本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审核并实施区直党政机关，街道党政机构改革方案。
    4、协调区委各部门之间、区政府各部门之间职能配置及其调整，区委各部门和区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区直各部门与街道之间的职责分工。 
    5、负责审核区委、区政府各工作部门和派出机构及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6、负责审核区人大、区政协机关，区人民法院、区检察机关，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责配置、人员编制与领导职数。 
    7、拟订全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方案，审核区委、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定员标准并组织实施。指导协调全区各级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全区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工作。 
    8、监督检查全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政策法规执行情况，报告区编委并上报区委、区政府。 
    9、负责区编委的会议记录；负责区编委文件、材料的起草，打印；负责编制统计、业务培训等工作。
10、承办区委、区政府和区编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本部门共有预算单位1个，即部门本级。人员编制数为3人，其中行政编制3人。
三、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1年编办收入预算总额为65.3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1.40%。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5.3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年编办支出预算总额为65.3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1.40%。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65.3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0%。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54.2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3%；商品和服务支出1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6.85%；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15%，其他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
（三）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21年编办拨款支出预算64.35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1.8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9.3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9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5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5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83%，住房保障支出4.1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28%。
（四）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编办政府采购预算为15万元，其中：政府集中采购0万元，部门集中采购15万元，增加了双创双修经费。
（五）“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2021年编办“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为0.41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2.3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接待费0.41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


